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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族打造是要界定「我們是誰」或「我們不是誰」，主要目標在

凝聚內部認同，型塑共同體的情感。成功的國族打造能增強國民對國

家的向心力與認同感，也能帶來和平、促進經濟發展，其中宗教和語

言政策是國族打造的兩大重點。本論文以東南亞國家為案例，探究各

國如何進行國族打造。全文分析了泰國、緬甸、寮國、柬埔寨、越南、

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尼、汶萊和東帝汶共 11 個國家。本

文發現，中南半島國家皆採同化主義，以主要族群的語言、文化、宗

教為標準，試圖同化少數族群。相較之下，南洋群島國家因地理環境

和歷史因素，國族打造的策略也較為複雜，雖然也有國語或官方語言

的選定來界定國族，但並沒有明顯的同化主義，反而有族群區隔（馬

來西亞、汶萊）、族群共榮（新加坡）、異中求同（印尼）、務實主義

（東帝汶）等情形。此外，英語雖是菲、馬、新、汶等國前殖民者的

語言，但在務實的考量下，英語也成這些國家的官方語言、工作語言

或教學語言，更是跨族群溝通的重要工具，並無太多解殖的考量。基

於同樣的務實主義，英語也是東帝汶和東南亞國協組織的工作語言。 

關鍵詞：國族打造國族打造、東南亞、語言政策、多族群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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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民族國家的興起與國族打造 

「自我」（self）是什麼？「我是誰」（self-identity）？這不但是人類重

要哲學議題，更是人類社會行動的依歸，因為認清楚自己是誰才能設定目

標，進而行動。社會學家米德（Mead, 1972）曾經提出「自我」的概念，認

為自我是由「主觀我」（I）與「社會我」（me）所構成。主觀我是主觀的認

知，而社會我則是經由與他者的互動所形成之自我形象重塑。人們藉由定

位「我是誰」來塑造自己的形象，除了告訴自己之外，也有對他者宣示的

作用。 

除了個人之外，社會組織也會定位「我/我們是誰」1而國家是巨型的社

會組織，因此也有國家自我定位的議題，相關概念可見諸國家認同（nation 

identity）與國族打造（nation building）（Wimmer, 2018）。國家認同是由下

而上的概念，是國家成員對國家的認同感；而國族打造則常由上而下建構，

由國家政治菁英刻意塑造的國家定位，對外有宣揚國威的意味，告訴他者

「我們是誰」，而對內的目的則常是為了凝聚內部認同感，型塑共同體的概

念（Anderson, 2016）。然而，社會分歧（social cleavages）是人類社會的常

態，人群之間存有性別、階級、族群、宗教、黨派等分歧因素，也因此常

常出現群體裂隙（fault lines）與群體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致使一個國家

政治常會有「誰統治」（who governs）與「誰的國家」（whose country）的

議題2，想在分歧的社會型塑一家人共同體理念並非易事，也非自明知理

（Wimmer, 2018）。因此，現代國家基本上都會在憲法上宣示相關的平等原

則，以尋求不同群體間的和平共處3。只不過憲法原則是否被落實則是另一

個層次的問題，其中族群分歧（主要包含種族、宗教、語言等層面差異）

在當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當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也是國族打造成功

                                                        
1
。例如近年來台灣的大學競爭激烈，教育部介入評鑑篩選，促使各大學必須有清楚的自我

定位，作為對內辦學與對外招生的參考依據，例如是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還是綜

合型大學等。 
2
 相關著作例如 Dahl（2005）、Abel（2023）。 

3
 例如『中華民國憲法』第 7 條即明白宣示：「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

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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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的關鍵因素（Wimmer, 2018）。 

成功的國族打造可帶來和平並促進經濟發展，反之當國家缺乏跨族群

分歧的政治整合時，常會導致衝突甚至內戰，尤其當很大一部分人口在政

府中沒有代表權、沒有發言權時，武裝叛亂就會蔓延。成功的國族打造也

能夠增強公民對國家的認同感，並促進社會凝聚力，當國民感到自己被納

入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並且認為國家代表他們的利益時，他們就更

有可能對國家產生歸屬感和忠誠度，這種集體認同感可以超越族群、宗教

或地區的差異，並為和平、穩定和發展創造更強大的社會基礎。相反的，

如果人們的族群沒有在國家級政府中得到代表，或者受到當權者的歧視，

他們就不太可能對國家抱持正面的看法（Wimmer, 2018）。 

國家概念在人類歷史上經歷若干演變，然而今日國家的概念指的主要

是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而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與 1648 年三十年宗教戰

爭結束有密切關聯（呂亞力，1991）。三十年戰爭的爆發源自神聖羅馬帝國

境內各邦新舊教之間的紛爭，戰後條約准許各邦決定自己要信奉什麼宗教，

也就是說 1648 年之後各個國家至少可以定位自己的宗教—「我們是信奉什

麼宗教的國家」。當年信奉基督新教的荷蘭人更是藉此戰爭一舉脫離天主教

國家西班牙的統治，將自己定位為基督新教的國家。而隔著海峽的英國自

從亨利八世宣布脫離羅馬教廷之後，也歷經了長期的新舊教鬥爭，甚至演

變成內戰，最後終於在 1689 年光榮革命後，由新教徒所主導的國會從荷蘭

找來威廉三世與瑪莉二世夫婦回英國上位，從此確立了英國是一個基督新

教的君主立憲國家。 

民族國家的理想型是一個民族構成一個國家，但是要在複雜的人類社

會建立一個純粹而單一的民族國家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幾乎是不可能的任

務，因為光要定義何謂「民族」就是一件浩大的工程。若以三十年戰爭的

結束作為民族國家的起點，那麼對 17 世紀的歐洲人而言，「宗教」可說是

界定國家或國族的最重要指標。到了 19 世紀，宗教依然是國族打造的重要

指標，例如 1830 年比利時從荷蘭獨立，宗教差異是兩者分手的主要因素，

因為比利時人多信奉天主教，而荷蘭是新教國家。值得注意的是，比利時

有將近六成的人是講荷蘭語的族群，基於宗教因素他們寧願跟另外四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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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族群組成國家，並且於建國初期採用法語為國語以便與荷蘭作區隔4（謝

國斌，2007）。到了 20 世紀，宗教因素依然重要，1922 年愛爾蘭脫離英國

自治，最大理由也是宗教差異，愛爾蘭人主要信奉天主教，與信奉新教的

英國多所齟齬。最後透過戰爭後的英愛協定妥協，愛爾蘭南部 26 個郡取得

自治權，如願建立了一個天主教徒為主的政治體，而英國則保留了新教徒

人數居多的北愛爾蘭 6 個郡。值得注意的是，獨立後的愛爾蘭境內仍有約

一成的新教徒，因此愛爾蘭透過國旗的綠白橘顏色的設計（綠色代表天主

教徒、橘色代表新教徒、白色代表和平），將國家定位為天主教徒與新教徒

和平共存的國家（謝國斌，2009）。 

隨著各國宗教世俗化的進展，宗教在西方民主國家不再扮演界定國家

定位的關鍵因素，然而放眼全球格局宗教仍是文明的裂隙，在後冷戰時期

也依然是文明衝突的根源（Huntington, 1993）。除了宗教之外，語言也是定

位國家的重要因素。從三十年戰爭結束之後，除了規定「國教」之外，「國

語」也是民族國家的特色，透過白話聖經的出現，當時歐洲各國不但有了

國教，還因此有了國語和國文（呂亞力，1991：68）。比利時脫離荷蘭獨立

後，雖然荷語人口居多，但是基於解殖（decolonize）與其他因素，建國初

期的比利時選擇了法語為國語，但也埋下日後兩大族群之間的衝突，最後

透過地方分權的聯邦制、協和民主、區域單語主義等制度來解決語言問題

（謝國斌，2007）。 

國族的打造可積極地從「我們是誰」來建構，宗教、語言、歷史傳承、

圖騰等都是型塑的標的。除此之外，「我們不是誰」也是國族打造的另外一

環，新興獨立建國的國家很需要這個。例如比利時從荷蘭獨立，除了宣示

自己是天主教國家而「不是新教國家」外，在語言上採法語而非荷蘭語作

為獨立初期的國語，這是一種去荷蘭化的行動，有宣示「我們不是荷蘭人」

的意義，即使有近六成的人以荷蘭語為母語。當凱末爾於 1924 年推翻鄂圖

                                                        
4
 在比利時的族群政治裡，當人們都是天主教徒時，宗教不再是社會分歧的因素，但並非

從此以後大家就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語言差異」旋即浮現，成為比利時建國後的主

要政治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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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帝國建立土耳其共和國之後，除了積極歐洲化之外，也藉由宗教世俗化

來去伊斯蘭化，並且改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來去阿拉伯化，堅定歐

洲化的路線（謝國斌，2016a）。烏克蘭於 1991 年獨立，一度擺盪在親俄與

親歐路線之間，然而在親俄的亞努科維奇被迫下台之後，接下來的政府則

明確把烏克蘭定位為歐洲國家，以加入歐盟為目標，並且在語言、歷史、

外交關係上實施去俄羅斯化，宣示自己是歐洲國家，而不是俄羅斯的附庸

（謝國斌，2015）。 

民族國家與國族打造的洪流從歐洲往外發展。從歐洲國家的經驗來看，

大致可以分成舊瓶新裝的傳統國家與新品上市的新興獨立國家兩類型。前

者建國已久，國家在歷史上或許歷經短暫的政權轉變或國體改變，但基本

上具有延續性，也有一個主要統治族群，因此國家定位與國族打造都是在

時間的洪流裡逐漸演變出來的結果，例如在 17 世紀因基督教新舊教之間的

紛擾，促使當時的國家必須優先定位國教，而 20 世紀的土耳其面臨的是國

家在一次大戰後的戰敗羞辱與積弱不振，因此新政府首要目標是富國強兵，

而效法歐洲列強的歐洲化路線即是其堅定的目標。對於新興獨立的國家而

言，「解殖」或者與殖民母國作品牌區隔往往是國族打造的首要工作，例如

比利時脫離荷蘭是想建立天主教國家，以別於荷蘭的新教，並採法語為國

語，即使有六成的人口以荷蘭語為母語；烏克蘭的獨立特別強調「去俄羅

斯化」的工程，以利將自己導向為歐洲國家。 

國族打造是讓國民有一家人感覺的建國工程，型塑對國家的忠誠以及

同胞感，超越對宗教、族群、或部落的依戀。為了實現國族的打造，建立

跨越族群分歧的政治制度，並將多數和少數族群整合到一個包容性的權力

安排中至關重要。如果公民通過權力和支持的關係與政府聯繫在一起，就

會出現一個包容性的國家共同體，國族打造可算成功，反之則有族群衝突

的問題（Wimmer, 2018）。研究者探究各國族群政治多年，意識到族群分歧

是各國的常態，但如何化解族群分歧與衝突則涉及了族群政治與政策的安

排，包含國族打造的宗教政策、語言政策、教育政策等。成功的國族打造

確實可以把多族群國家凝聚在一起，反之則有衝突甚至分崩離析的危險。

在東南亞國 11 個國家裡，研究者曾詳細探究其中 9 個國家的族群政治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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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也了解各國在國族打造上的作法，惟並未做比較整合，因此特別撰寫

此文來進行統整，把東南亞 11 個國家的國族打造做全面性的探究。 

貳、東南亞國家的國族打造 

東南亞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族群複雜，在地理上可分成中南半島與

南洋群島兩個區域，共有 11個國家。地理環境型塑出不同的國家發展途徑，

中南半島環境有地理上的連續性，歷史上 5 個國家都曾經出現過雄霸一方

的王國，也與鄰近國家都有存有恩怨情仇。因此，在談論中南半島國家的

國族打造時，國族歷史的延續性以及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是探究重點，比較

像舊瓶新裝的傳統國家類型。此外，中南半島 5 國裡僅有泰國未曾遭受過

西方列強殖民，其國族打造工程有「反殖民」的顧慮，但不需有「解殖」

的考量；然而，其餘國家都曾經是列強殖民地，因此在國族的打造上都必

須面臨「解殖」的問題。 

就南洋群島而言，由於島嶼眾多（超過一萬個島嶼），地理環境較為零

散，各國在歷史上並無大一統的王國存在，而是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下

才開始發展出現代國家的雛型，因此大致上可歸類為新品上市新興獨立國

家類型。在國族打造上，南洋群島 6 國都必須進行與殖民母國區隔的「解

殖」工程，另一方面也必須處理殖民母國離去後的權力真空與權力競逐問

題，如何安撫各方勢力避免分裂，進而打造新國家的國族認同以凝聚向心

力成為其首要任務。由於東南亞各國都有頗為複雜的族群人口，各族群在

宗教、語言、歷史記憶、與殖民者的互動經驗上皆有所不同，加上二次大

戰後美蘇兩強的冷戰體系，以及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對立，在

在都讓東南亞國家的國族打造經驗有別於歐洲國家以及其他區域的國家。 

一、泰國的國族打造 

泰國舊稱暹羅（Siam），於 1939 年定名「泰國」（Thailand），意思是「泰

人的土地」（the land of the Thai ）（Korff, et al., 2006: 74）。從泰國的國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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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曉，泰國的國家定位很清楚，泰國就是泰人的國家，而不是別人的。

問題是，什麼是「泰人」？是指「泰族人」還是「泰國人」？以當代國籍

的角度來看，凡是具備某一國國籍身分者即為該國人，例如塞爾維亞人

（Serbian）、克羅埃西亞人（Croatian）、馬來西亞人（Malaysian）等，但是

從族群角度來看，前述各國主要族群分別是塞族人（Serbs）、克族人（Croats）

以及馬來人（Malays）。 

由於泰族人與泰國人的英文都是 Thai，兩者無法從字面上得到區隔，

但理論上具有泰國籍的人並非都是泰族人。語言是區別族群的重要指標，

根據 2009 年的調查資料，泰國境內總共有 74 種語言。中央泰語人數約占

總人口 39.1%、東北泰語（伊善人）人數占 29.1%、北方泰語人數占 11.6%，

南方泰語佔總人口約 8.7%。其他人數有超過一百萬的族群語言包含東北高

棉語（2.7%）、閩南華語（2.1%）、北大年馬來語（1.9%）；而人數介於 2

萬人到 50 萬人的語言有 23 個，使用人數少於 2 萬人的語言則有 44 個

（Kosonen & Person, 2014: 206）。 

從語言族群名稱來看，僅有中泰、南泰、北泰、東北泰的名字裡有「泰」

字，可歸類在泛泰族群裡面，合計人口達 89.5%，其餘皆非族群上所定義

的「泰族」。從理論上來看，其實泰國是一個多族群國家，即使中泰、南泰、

北泰、東北泰都是有相當語言文化差異的不同族群，尤其東北泰人其實是

伊善人，族群上屬於寮族。歷史上的阿瑜陀耶王國時期（Ayutthaya Period, 

1351-1767）曾經在法典上使用二至四種文字，暹羅王國也曾包容了緬甸人、

孟族人、高棉人、寮人、馬來人的存在。然而，到了 19 世紀末葉，暹羅開

始出現否認少數族群存在的民族主義論述，主要原因是為了「反殖民」，也

成為今日泰國國族打造的基礎。 

泰國雖然未曾被歐洲列強殖民過，在國族打造上不需要有「解殖」的

論述，然而「反殖民」卻是泰國國族打造的重要推力。在 19 世紀西方帝國

主義入侵之際，暹羅的政治菁英為了對抗英法操弄族群裂隙染指暹羅領土，

因此也展開新的民族主義論述，在族群政策上則避免提及寮人、高棉人、

馬來人等詞彙，一律把境內人民都視為泰人。泰王拉瑪六世（1880-1925）

具體舉措有二，其一是泰族化政策（Thaification），提出了「民族、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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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nation, religion, king）為核心的泰民族主義，要打造泰國人的泰國

性（Thai-ness），即所有的泰國人都要講泰語（中央泰語）、信奉宗教（佛

教）、尊崇國王（Selway, 2007: 57；謝國斌，2021）。其二是他於 1917 年設

計出紅白藍三色系的國旗，紅色代表泰民族、白色代表宗教（佛教）、藍色

代表國王，藉由國旗來宣示泰民族主義的精神。 

簡言之，泰國的國族打造就是以中央泰族之語言文化為基礎的同化主

義，試圖把境內所有的族群都同化成泰族人。從講泰語、信宗教（佛教）、

尊國王三個層面來看，「尊國王」是阻礙最小也是最成功的，即使泰國國王

已於 1932 年從絕對的君王變成君主立憲的虛位元首，但泰民族主義型塑的

過程裡，王室有抵抗列強入侵之功，即使難免有割地賠款之辱，但整體而

言還是功大於過，在泰民族主義裡也存有王室拯救論。其次是語言同化政

策，語言同化即推動單語主義（monolingualism），泰國政府於 1940 年正式

宣布以首都曼谷所在地的中央泰語作為標準的官方語言和國家語言。語言

同化的成效對於南泰、北泰、東北泰最大，畢竟彼此之間有很高的同質性，

再加上語言位階的塑造，及政治經濟社會等誘因，即使連文化差異最大的

東北伊善人今日也有穩固的泰族認同。然而，語言同化政策對泰南馬來穆

斯林而言卻是成效緩慢5，這存有語言差距、宗教差異、對立認同（oppositional 

identity）6
 等因素。其三是信佛教，這對於各泰語亞族並不成問題，而對

於山區族群而言也有成效，尤其當山區傳統信仰被視為「野蠻」而平地佛

教信仰被視為「文明」時，人們有被迫從野蠻轉變為文明的壓力。然而，

對於泰南馬來穆斯林而言，宗教的轉變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那麼取而代

之的則是抗拒與分離主義，而泰國政府也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政府的妥協

就是把「佛教」模糊成「宗教」，接受穆斯林存在的事實（Keyes, 1997）。 

以今日觀點檢視，泰國國族打造工程雖然不能算滿分，但也有相當卓

                                                        
5
 根據 2008年的標準測驗顯示，南方馬來裔三年級學童有 25.5%完全無法閱讀泰文，17.08%

待改進；這比全泰國的 4.18%和 3.52%高出甚多。就泰文的書寫來看，其狀況更糟，42.11%

的馬來裔無法書寫泰文，20.86%的人待改進，比全泰國的 5.81%和 10.53%高很多

（Kosonen & Person, 2014: 211）。 
6
 有關對立認同理論詳見 Ogbu（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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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成效，比較棘手的是泰南的馬來穆斯林區域，因為宗教上的差異使得

其語言和國家認同上都存有一定程度的疏離感。因應時代趨勢，在聯合國

和泰國學界的推動下，泰國的語言政策已於 2010 年出現些微變化，試圖從

同化主義導向多元主義，開始肯認其他語言的價值，換言之泰國政府在持

續推動國語運動的同時，並不禁止族群語言的使用（Kosonen & Person, 2014: 

215）。持平而論，這項轉變除了有內外部壓力之外，毋寧說泰國的單一國

語政策已相當成功穩固，政府已經不怕其他語言的挑戰。 

二、緬甸的國族打造 

緬甸官方所認定的族群有 135 個，總人口近六千萬。最大的族群為緬

族，佔總人口約 68%，其次較大的族群有 7 個，依照人口比例分別是孟族

（11%）、撣族（7%）、欽族（6.5%）、克倫族（6.2%）、若開族（5.5%）、

克欽族（1.%）、克耶族（0.25%）（Aye & Sercombe, 2014: 149）。在歷史上

緬甸曾經由緬族建立雄踞一方的王國，勢力也曾擴及周邊少數族群領域，

但非直接統治少數族群，而是採取附庸的關係，少數族群僅需承認緬甸宗

主國地位即可（Silverstein, 1997: 169）。 

以民族國家的角度來看，當代緬甸的國族打造工程奠基於英國的殖民

統治，以及脫離英國的獨立運動期間。英國於 1885 年開始殖民緬甸，並於

1948 年正式離開。英國殖民統治期間，針對緬甸各族群採分而治之模式。

在緬甸本體，也就是緬族居多的伊洛瓦底江盆地，英國採取直接統治，把

英語列為唯一的官方語言。然而，針對周邊山地的邊境地區的少數族群，

英國則採取間接統治，無心同化在地人，准許少數族群維持傳統政治模式，

也可使用自己的族語（Silverstein, 1997: 170）。此外，英國殖民期間也從印

度引進印度人（包含孟加拉的洛興亞人），除了讓他們擔任士兵與農夫外，

也有人從事較高階的軍公教工作，理由是在英國入主緬甸前早已長期統治

印度，印度人會說英語，也熟悉英國的政治運作，雙方搭配默契良好

（Silverstein, 1997: 172）。此舉增加了緬甸族群的多樣性，也撒下日後族群

衝突的火苗，1930 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失業惡化了緬甸人與印度人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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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移民的關係，出現了排外與民族主義運動（Silverstein, 1997: 172）。 

由於英國殖民統治手段的差異，緬族與英國的關係較為緊張，是緬甸

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要推手，也是對抗英國的主力。至於邊境區域的少數民

族則與英國關係較為友好，也較願意接受西方的基督教信仰。二次大戰期

間，日本入侵緬甸，緬族民族主義者選擇與日軍站在一起，打擊英國以追

求獨立；至邊境地區少數族群以及印度人（包含洛興亞人）則站在英國這

邊，對抗日本與緬族聯軍。在英國敗退之際，大量的印度人擔心被報復而

離開緬甸，而緬族與少數族群間的戰爭則持續下去，最後在日本人的調停

下才轉趨緩和，但新仇舊恨難消，直接影響到戰後獨立建國的政治安排

（Silverstein, 1997: 173）。 

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人離開，英國人回歸統治，但體衰的英國也抵

擋不住殖民地獨立的浪潮，也只能以協調者之姿安排離去後新國家的政治

規劃。依照英國的想法，放手緬甸主體獨立，而邊境少數民族區域則「尊

重」其意願，看是要自己獨立還是加入新獨立的緬甸，具體的指標就是要

有一部足以讓英國安心離去的新憲法（Silverstein, 1997: 174）。由於緬族

與邊境少數族群之間有新仇舊恨諸多矛盾，彼此互相指責為帝國主義走狗

或沙文主義壓迫者（Smith, 1991），因此想要在英國離去後共組一個國家

有其難度。 

為求緬甸領土的完整與極大化，並且能盡快獲得獨立，因此，緬族領

袖翁山將軍與少數族群領袖在 1947年 2月 12日簽訂了『彬龍協定』（Panlong 

Agreement, 1947），允許在少數族群享有「內政上的完全自治」。然而，

緬族民族主義者不買單，翁山將軍也因此被刺身亡。接手的緬族菁英還是

於同年 9 月 24 通過『1947 年憲法』，採取聯邦制，規定緬語為緬甸官方語

言，白紙黑字同意少數族群有「分離權」（right of secession），甚至准許

少數族群十年之後追求獨立的可能。在連哄帶騙的政治氛圍下，緬甸通過

了新憲法，少數族群同意這般的政治規劃，緬甸終於 1948 年 1 月 4 日正式

獨立（謝國斌，2022）。 

然而，計畫趕不上變化，尤其締約的一造存心欺騙或違約時，憲法也

僅能形同具文。獨立後的緬甸雖然號稱聯邦制國家，但實際運作時卻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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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以緬族為核心的中央集權統治模式，語言獨尊緬語，文化以緬族文化為

依歸，政府否認少數族群的貢獻（Aye & Sercombe, 2014: 151）。而憲法裡

有關十年分離選項（secession option），尼溫將軍於 1958 年發動軍事政變，

直接否決了少數族群分離的可能（South, 2021: 444）。從緬族觀點來看，

他們認為緬族占總人口近 7 成多數，緬甸的獨立是他們爭取來的，而緬語

又是反殖民語言，因此緬甸就是緬族人的國家，以緬語為國語乃理所當然。

然而，從少數族群觀點來看，這就是一種多數沙文主義與壓迫，況且獨立

之初已經獲得自治權甚至分離權的承諾。因此，當緬族菁英傲慢違憲時，

換來的則是少數族群的武裝分離運動，以及軍方的鎮壓與軍政府的專政（謝

國斌，2022）。 

在緬甸的國族打造工程裡，緬族菁英所主導的國家想像與少數族群不

同，獨立之前答應尊重少數族群自治權，並實施地方分權的聯邦制。然而，

在獨立之後的實際運作卻採中央集權，獨尊緬族文化與緬語。至於英國殖

民期間來到緬甸的洛興亞人更在緬甸的國族打造工程裡被視為外來者，多

數人無法取得緬甸公民身分，即使在人權鬥士翁山蘇姬掌權期間，也無法

改變此一情勢，洛興亞人迄今還是一群沒有國籍的國際難民。綜言之，獨

立後的緬甸在國族打造工程上是失敗的，全盛時期族群武裝組織高達上百

個（South, 2021: 448），各少數族群不願意融入國家體制，而軍政府也藉

此持續掌權。期間緬甸軍政府試圖藉由更改緬甸英文國名，從 Burma 改成

Myanmar，期能在民族打造上淡化國家之緬族特質，並納入少數族群成分，

但這也僅止於象徵意義，被視為是軍頭的宣傳工具，對國族的打造並無太

大助益（Callahan, 2003: 143）。 

三、寮國的國族打造 

寮國總人口約 700 萬人，境內最大的族群為寮族，佔總人口約半數

（53.2%），其餘則是數量頗眾的少數族群，包含克木族（約  11%）與苗

族（約 9.2%）等。寮國社會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族群階層現象，傳統上將寮

國族群依照海拔高度分為寮陯、寮頂、寮上三大類別，這種分類隱含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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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社會、經濟和文化上的階層差異，更有核心/邊陲以及文明/野蠻之分野。

寮陯族主要居住在湄公河谷地，被視為文明、繁榮、進步的代表；而居住

在山區的寮頂族和寮上族則被視為落後、不文明的象徵。雖然寮國政府已

明令禁止使用這種三分法，但族群間的不平等關係依然存在（謝國斌，

2024）。 

1975 年寮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為了凝聚國族認同，在國族打造上採

取寮化政策（Lao-ization），試圖將所有族群同化成寮族，強調「我們都是

寮族」的論述，試圖營造一家親的感覺（謝國斌，2024）。寮化政策的具

體措施可從語言、教育、宗教等層面來檢視：在語言政策上， 寮國政府推

動以寮族為中心的語言政策，憲法將寮語確立為官方語言，政府機構、官

方文件和教育體系皆以寮語為主要語言，並透過教育系統推廣寮語和寮族

文化，以打造單一民族國家的形象，寮國政府認為推廣寮語有助於國家的

統一和發展，並將其視為促進國家認同的重要工具。就少數族群語言而言，  

雖然寮國政府承認 48 種少數民族語言，但僅限於國家電台和電視台播放少

數民族語言節目，並未賦予其官方地位（Cincotta-Segi, 2014: 108）。 

在教育層面， 寮國教育法規定，除非國家授權，否則寮語為教育體系

唯一使用語言。 學校課程納入寮族文化內容，例如水稻種植、佛教佛塔、

傳統服飾和禮儀，以強化學生對寮族文化的認同。 教師在課堂上灌輸寮族

價值觀，例如守時、安靜和尊重師長，將其視為融入寮國社會的重要規範。

然而，在實際施行層面，由於非以寮語為母語的人口比例頗眾，在實際教

育現場政府必須招募少數族群教師到以少數民族學生為主的學校任教，希

望透過教師的母語能力，幫助學生學習寮語。換言之，儘管政府鼓勵使用

寮語，但少數民族地區的教師在課堂上仍經常使用母語教學，以幫助學生

理解課程內容，顯示官方語言政策和實際教學情況存在落差，語言混雜和

多元身份認同挑戰了單一民族國家的理想（Cincotta-Segi, 2014: 115）。 

在宗教政策上，雖然寮國共產黨為無神論者，但佛教是寮國的傳統信

仰，在社會中具有深厚的影響力，寮國政府終究採取了相對寬容的宗教政

策，不但允許佛教活動的存在，並試圖將佛教融入國族打造的工程，從寮

國的國徽以佛寺塔鑾作為元素即可知曉佛教在寮國國族打造的重要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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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意的是，雖然『寮國憲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寮國政府也鼓勵少

數民族放棄傳統信仰，改信佛教。除了塔鑾之外，國徽上還有水稻元素，

這些都是寮族重要的文化象徵，也顯示寮國共產黨在國族打造上還是以寮

化為核心（謝國斌，2024）。 

從去殖民的角度來看，與殖民母國法國相比，寮國與泰國有著更複雜

的歷史淵源，因此「去泰國化」或「反泰國」其實比較符合寮國的情形。

寮國在 14 世紀建立了瀾滄王國，但之後長期受到左右鄰國暹羅和越南的影

響和控制，18 世紀世紀後期，暹羅在暹寮戰爭中擊敗寮國，寮國全境淪為

暹羅屬國。19 世紀後期，法國勢力入侵，從暹羅手上將湄公河中上游東岸

的土地，成為今日寮國的領域範圍，至於伊善地區仍至今仍歸泰國所有，

也成為泰寮兩國的歷史糾結之處，冷戰時期寮共勢力特別針對伊善地區進

行滲透，而泰國則特別強化伊善的同化政策，也盡量避免撩起「寮族」的

意識（謝國斌，2022、2024）。 

綜言之，寮泰兩國在語言文化上十分接近，但也存在著競爭關係。在

泰寮關係裡，泰國存有一定的程度的民族優越情結，泰國人認為自己國家

在人口、領土、經濟發展、國內生產毛額等方面都比寮國優越，泰國人有

時也對寮國抱持不信任或厭惡感，尤其是冷戰時期的反共意識形態教育，

將寮國塑造成惡棍形象；而寮國相對落後的經濟發展，則強化了泰國人對

寮國鄉村農夫的形象。在歷史上，由於泰國未曾遭受殖民統治的自豪感，

以及曾經攻佔寮國首都永珍的歷史榮耀，都加深了泰國人對寮國的優越感。

此外，也有部分泰國人將自身國家的優越與鄰國的落後歸因於宗教業報的

體現。這種優越感也反映在泰國人貶低寮國人時會說「很寮」，而寮國人

則反擊「別那麼泰」。由於寮泰之間存有歷史恩怨情仇，導致「寮」和「泰」

變成倆國分別互相貶義對方的詞彙，除了影響了泰國和寮國境內泰寮兩個

族群的和諧之外，也讓兩國對彼此存有戒心，例如泰國對於東北伊善人的

同化政策特別避免激起其「寮族」認同，而寮國則不喜歡被認為「和泰國

很像」（謝國斌，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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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柬埔寨的國族打造 

柬埔寨人口約 1,700 萬人，主要族群為高棉族，佔總人口 90%以上，

其他少數民族包括越南人、華人、占族、寮族和高山族群。占族是其中最

大的少數民族，約佔總人口的 2.4%。1953 年柬埔寨脫離法國獨立後，其

政治菁英便致力於將柬埔寨建立成一個以高棉族為主體的國家。實際作為

採取同化主義，以主流族群（高棉族）的語言、文化、歷史、價值觀作為

規範，少數族群的文化權利則缺乏保障。 

柬埔寨的國族打造圍繞在「民族、宗教、國王」的國家格言與吳哥王

朝的歷史榮光上，具體表現在柬埔寨的國旗和國歌中，兩者都強調了國王、

吳哥窟、高棉民族和佛教的意象。近代的柬埔寨歷史可說相當悲戚，甚至

有人將之稱為「被詛咒的國度」（Brinkley & Mather, 2014），這一切大概

可以從 1431年暹羅入侵，迫使吳哥王國遷都金邊開始。自此之後的數百年，

柬埔寨陷入「後吳哥時代的黑暗時期」，不斷遭受暹羅與越南的侵略，直

至 19 世紀淪為法國保護國後稍有喘息。而後又歷經 20 世紀中葉的獨立戰

爭、冷戰紛擾、赤柬統治等動盪，柬埔寨可說飽受摧殘。今日柬埔寨國土

面積與昔日高棉帝國相比大幅縮水，現代政治發展又面臨獨裁統治及外國

勢力介入的挑戰。面對內憂外患，柬埔寨試圖從歷史中汲取力量，然黑暗

時期的柬埔寨可說乏善可陳，而高棉帝國的輝煌歷史以及吳哥窟的壯麗遺

跡，自然成為建構國族認同的最佳素材（謝國斌，2023）。 

高棉帝國（吳哥王國）在 12 世紀達到鼎盛時期，版圖遼闊，涵蓋今日

柬埔寨全境，並延伸至泰國、寮國以及越南部分地區，面積廣達百萬平方

公里。當時建造的吳哥窟，更是展現了高棉帝國的輝煌文明，被後世列為

世界文化遺產，成為柬埔寨人的驕傲。柬埔寨國旗上醒目的吳哥窟圖案，

以及紅、藍、白三色分別代表著民族、宗教、國王，正體現了高棉民族主

義的核心價值。柬埔寨國歌「王國」的歌詞中，也歌頌了吳哥時代的輝煌，

強調高棉民族的堅韌不拔，並歌頌佛教信仰。這種以高棉帝國和吳哥窟為

中心的國族打造方式，當然也隱含著以高棉族為中心的同化主義，柬埔寨

政府在語言、宗教、文化等政策上獨尊高棉族，導致少數族群的文化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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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忽視（謝國斌，2023）。 

柬埔寨的語言政策獨尊高棉語，以佛教為國教，官方教育體系也以高

棉歷史和語言為中心。這種以單一民族為中心的國族打造策略，系統性地

鞏固了高棉族在柬埔寨的主導地位，卻也同時邊緣化了其他少數族群。雖

然高棉族佔柬埔寨總人口的 90% 以上，但該國仍存在著多元的少數族群，

大致可分為本土少數族群和外來移民兩類：本土少數族群包含高山族群和

寮族；越南人與華人則被視為外來移民。占族是一個較為特殊的例子，他

們是歷史上占婆國的子民，在占婆滅國後散居於越南和柬埔寨，是一個沒

有祖國的民族。在柬埔寨的官方論述中，高山族群和占族被歸類為高棉民

族的一部分，而華人和越南人則被視為外來移民，柬埔寨政府在人口統計

上刻意淡化少數族群的存在，以呈現一個以高棉族為絕對優勢的「想像共

同體」（Frewer, 2014；謝國斌，2023）。 

柬埔寨的國族打造特別強調對本土族群的同化，但也涉及對外來移民

的排斥，尤其是越南人，這顯然涉及柬埔寨與他國的愛恨情仇關係，其中

左右鄰居泰國與越南關係最為密切。以泰國來說，儘管泰國曾在歷史上對

柬埔寨造成巨大傷害，因為其於 15 世紀時摧毀了吳哥王朝，然而今日柬埔

寨對泰國的仇恨情緒並不強烈，某程度是對歷史傷痕與國族記憶的選擇性

遺忘，但最重要因素導因於今日柬埔寨王室乃源自於 19 世紀以來柬埔寨王

室與泰國的密切關係。今日王室的先祖乃由泰國扶植上位，用以對抗越南

入侵，因此具有「親泰反越」的情結（謝國斌，2023）。 

與對泰國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柬埔寨人則對越南抱持著強烈的敵意，

這種反越情結深刻影響著柬埔寨的內政外交和族群關係。歷史上的越南領

土逐漸往南擴展，佔領了原屬柬埔寨的湄公河三角洲的下柬埔寨地區，1830

年代越南更入侵柬埔寨，並試圖推行越南化政策，引發柬埔寨人的反抗。

法國的殖民期間，雖然統治者換人，但法國殖民當局依然重用越南人協助

統治，法國離去後也沒有把下柬埔寨歸還柬埔寨，該地區至今仍為越南領

土，此地也成為兩國持續敵對的重要因素。 

1970 年代，龍諾政權和赤柬政權都對境內的越南人進行了迫害和驅逐，

尤其赤柬政權倒行逆施且公然入侵越南領土，使得越南於 1978 年揮軍柬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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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推翻赤柬並扶植親越政權。越南的入侵雖然看似拯救柬埔寨人於水深

火熱，但入侵的事實加上王室反越情結，使得柬埔寨社會普遍仍對越南存

有敵意。柬埔寨當前的政治局勢是，親越的執政黨與反越的民間社會形成

對峙，這種矛盾也反映在政府對待越南人的態度上。儘管執政黨對越南人

持相對寬容的態度，但礙於社會強烈的反越情緒，柬埔寨政府無法公開支

持越南人，使得柬埔寨境內大部分越南人至今仍無法取得公民身份，成為

沒有國家的「無國籍人」。換言之，即使柬埔寨的國族打造是採同化主義，

試圖把高山族、寮族、占族、華人等同化成高棉族，但是越南人則被視為

外國人，不在柬埔寨的國族想像範疇裡（謝國斌，2023）。 

五、越南的國族打造 

越南官方承認的民族共 54 個，其中京族（又稱越族）是人口最多的族

群，佔總人口比例達 85.73%。其餘 53 個族群皆為越南的少數民族，人口

超過 100 萬的民族依序有岱依族（1.89%）、傣族（1.81%）、芒族 （1.48%）、

高棉族（1.47%） 以及蒙族（1.24%）。人口介於 50 萬到 100 萬之間的民

族則有儂族（1.13%）、華族（0.96%）以及瑤族（0.87%）等。其餘 34 個

少數民族的人口都不到 10 萬人，合計僅佔總人口的 0.93%（謝國斌，2014）。 

越南是中南半島大國，對周邊的寮國與柬埔寨有很大的影響力，也與

泰國形成抗衡的態勢。然而，在更大的國際體系下，歷史上卻一直受到北

方中國的影響，到了 19 世紀更遭受法國的殖民。二次大戰結束後，越南獲

得獨立，但與殖民母國法國持續周旋到 1954 年，而後越南又陷入分裂，國

際列強介入越戰，直至 1976 年越南才完成當代國家樣貌的打造。  

作為一個多族群國家，國語的推動成為越南凝聚國家團結與國族打造

的重要一環。由於越族佔有總人口的絕對優勢，而歷史上的越南又是一個

統治力強大的國家，因此解殖後的越南雖然與周邊鄰國一樣，把越南語定

為唯一的國家語言。然而，在此同時越南也把少數族群的語言和文化視為

國家資產，積極透過政策與法律保護。憲法和教育法規保障少數族群學習

母語的權利，並鼓勵在雙語和多語地區將少數族群語言納入國家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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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的『越南憲法』在其小學教育法條款中規定，小學階段的課程必須

使用越南語授課，但其他少數民族背景的學生有權在教育中使用自己的語

言。『2005 年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法』第 7 條重申（Phan, et al., 2014: 

236）：「國家應使少數族群人民能夠學習其口語和書面語言，以保護和發

展其族群文化認同……」。 

就少數族群的文字來看，『1960 年北越憲法』即規定要以口頭和書面

形式維護所有母語的傳統、文化和使用，以保護少數族群的文化遺產；而 

1970 年代南越政府也幫助少數族群語言創建了書寫系統，以防止它們消失。

迄今為止，已有 30 種少數族群語言有了自己的拼寫系統。儘管越南各級政

府努力保留少數族群的文化和語言，且許多少數族群知識分子也在社區中

積極文化復振，以支持他們的語言的維護和發展，但少數族群語言的發展

仍面臨若干挑戰。包括社會大眾對少數族群的負面刻板印象、學習母語無

用論、雙語師資語和雙語教學時數的不足，以及政策與實踐之間的落差等

問題（Phan, et al., 2014）。 

與中南半島其他鄰國相較，越南雖然也有少數族群議題，但其較偏向

經濟落後以及偏鄉問題，較無國家認同與整合的困擾（謝國斌，2014）。

因此，在國族打造上，越南雖然推行越南語為單一國語，但也積極支持少

數族群的語言及文化，將之視為國家的文化資產。在解殖方面，越南雖然

遭受法國殖民近百年，也在獨立過程當中與法國發生激烈衝突，然而在國

族打造上並無特別的「去法國化」的行動，反而有「去中國化」的情形。

話說越南作為中南半島大國，但長期以來只能做為中國的藩屬國，在政治

與文化上深受中國影響。因此，去中國化一直是越南建立自我國家定位的

重要一環。就文字系統觀之，在 20 世紀初期之前，越南還同時存在漢字、

喃字、羅馬拼音等三種書寫系統，但今日羅馬拼音的國語（Quốc ngữ）已

成為越南唯一的官方文字。使用羅馬拼音的優勢有二，其一在於易學，可

有效提高識字率減少文盲，其二則是可以與中國做區隔，而不再是中國的

小弟，尤其是中越兩國在 1979 年交惡之後更是有明確宣示的作用（Phan, et 

al., 2014）。 

其實，越南的去中國化是漸進的。在 13 世紀之前，中國的漢字是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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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官方文字，然而在 13 世紀開始，越南研發出「喃字」（Nom），有

漢字的結構但多了越南的聲調，是一種中國人看不懂的文字系統

（unintelligible to the Chinese），用以揭示越南和中國的差異（Phan, et al., 

2014: 232）。至於羅馬拼音的引入則歸功於 17 世紀歐洲傳教士，基於傳教

的便利傳教士以羅馬拼音來拼寫在地的語言，進而形成今日越南的國語。

在法國殖民期間，雖然越南語也遭邊緣化，然而殖民政府去中國化做得更

徹底，期間漢字系統幾乎在越南的教育系統裡消失，喃字也跟著逐漸消失；

直到 1945年越南獨立，越南語躍升為國語，而漢字與喃字可說一去不復返。

換言之，越南雖然遭受法國殖民的命運，但也藉由法國人之手，成功地去

中國化，擺脫了中國數千年的束縛。 

六、馬來西亞的國族打造 

馬來西亞是跨越中半島與南洋群島的國家，主要領土有馬來半島、沙

巴、砂勞越。馬來半島是中南半島的延伸，而沙巴與砂勞越則位於婆羅洲，

屬於南洋群島的一部分。從國家名稱可知，馬來半島是國家的核心區域，

首都吉隆坡也位於馬來半島，而屬於南島民族的馬來人則是國家的主宰族

群。人類在馬來半島的活動歷史久遠，但與今日馬來西亞政治最直接關聯

的是 15 世紀的麻六甲蘇丹王朝，以及後續的西方帝國主義殖民，先後包含

葡萄牙、荷蘭、英國等。英國於 19 世紀初擊敗荷蘭正式把馬來半島納入殖

民地，統治模式與印度及後來的緬甸類似，有些地方由英國直接統治，有

些地方則准許土邦納貢自治，至於沙巴與砂勞越雖非由英國直接統治，但

也屬英國勢力範圍（Ganguly, 1997）。 

在英國殖民之前，此地本就是一個多族群社會，語言族群超過上百個，

主要有馬來人、沙巴人、砂勞越人、以及其他原住民族等。隨著英國的殖

民統治，如同其在印度、斯里蘭卡、緬甸等地的殖民統治一般，也引入外

來人口協助殖民統治，主要從中國引入華人來開採錫礦，從印度引入淡米

爾人來協助種植橡膠以及從事基層公務員的工作（Ganguly, 1997）。換言

之，英國的殖民統治增添了此地族群的複雜性，型塑出「本地人」（Bumiput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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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非本地人之間的差異，更嚴重的是非本地人往往有更好的經濟表現，也

因此造成了本地人與非本地人經濟階層上的對立，這也讓獨立建國後的馬

來西亞在國族打造上有特殊考量。英國於 1957 年離開此地，一開始由馬來

半島諸邦成立馬來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a），其後於 1963 年又納入

新加坡、沙巴、砂勞越三地合組馬來西亞（Malaysia），兩年後的 1965 年

新加坡退出聯邦，成為獨立的國家（Ganguly, 1997；謝國斌，2018）。 

換言之，今日的馬來西亞的前身為馬來亞聯邦，一個以馬來半島馬來

族為核心的國家。如前所述，英國殖民統治增添了族群的複雜性，也激發

了族群經濟階層上的對立。尋求獨立的馬來亞聯邦首先要面對的問題就是：

「誰是馬來亞人？」領導馬來西亞獨立並且被尊為國父的東姑．阿布都拉

曼（Tunku Abdul Rahman）在 1951 年的一場演講中提及（維基百科，2024）： 

 

我們的民眾說關於獨立的事情應該交由馬來亞人來決定。誰是馬

來亞人？這個國家從馬來人的手中攫走，應當交回給馬來人。也

有人說馬來亞聯邦還未定義誰是馬來亞人，那麼就讓我們馬來人

來決定誰是馬來亞人。……當馬來人群起抗議馬來亞聯邦條約時，

外族人只是袖手旁觀，因為他們認為這與他們無關，他們在馬來

亞只是為了謀生和累積財富，他們爭取應有的權益只不過是為了

捍衛他們當前所得。我們尊重他們的權益，對於他們的要求我們

將會重新給予審視與考量。……我所認知的華人與印度人都不想

成為馬來亞人。他們鍾情於本身的母語和族群。這是為何他們反

對巴恩報告書。如果將獨立事宜交給還沒成型的「馬來亞人」，

那麼爭執與混亂地發生將由此而起。 

 

從東姑．阿布都拉曼的言詞可以看出，他認為馬來亞是馬來人的馬來

亞，且必須由馬來人來定義誰有資格成為馬來亞人。為了化解矛盾順利獲

得獨立，三大族群的代表政黨巫統、馬華公會和國大黨達成了共識：准許

華人和印度人取得馬來亞的公民權，但必須讓馬來人享有政治特殊地位，

並明文寫於憲法之中（Osman-Rani, 199; Ratuva, 2013；謝國斌，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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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國家改名為馬來西亞，加入了沙巴、砂勞越、新加坡三個新成員，

然而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無法接受馬來西亞是馬來人的馬來西亞的國族

打造，因此旋即於 1965 年被迫離開聯邦，而自己獨立成一個新的國家

（Ganguly, 1997）。 

當新加坡問題解決之後，在東姑．阿布都拉曼所主政的馬來西亞很自

然地延續了先前的國族打造政策，欲把馬來西亞打造成馬來人的馬來西亞。

不過，由於沙巴與砂勞越的加入，馬來西亞的族群組成更為複雜。依據馬

來西亞的國族打造，馬來西亞的族群大致可分為「在地人」與「非在地人」

兩大類。在地人包括馬來人和其他非穆斯林原住民；非本地人主要指華人

和印度人，他們獲得馬來西亞公民身分，但並非馬來族，也被排除在特殊

地位之外。馬來人是在地人中最大的族群，佔公民人口的大約六成。其他

非穆斯林原住民包括 Orang Asli（馬來半島的原住民）、沙巴和砂勞越的

原住民。Orang Asli 總人口約為不到 10 萬人，使用 30 多種不同的語言。沙

巴人口 300 多萬，現存語言種類 54 種；砂勞越人口 200 多萬，現存語言種

類 46 種。在非本地人族群裡，華人是馬來西亞第二大族群，佔公民人口的  

24.6%，華人社群的語言活力普遍較高，使用來自中國南方的方言，包含福

建話、客家話、廣東話、潮州話、海南話等，許多人也通曉北京話。印度

人  佔公民人口的 7.3%，主要是來自印度南部的淡米爾人（David & 

McLellan, 2014）。 

從馬來亞變成馬來西亞後，由於沙巴和砂勞越的加入，馬來西亞的國

族打造把「馬來人的馬來西亞」委婉修改成「本地人的馬來西亞」，將馬

來人、沙巴人、砂勞越人一同納入更廣泛的「本地人」巨傘，在裙帶作用

下把沙巴人與砂勞越人一起納入憲法特殊地位的保護，而華人與印度人則

維持非本地人類別。換言之，藉由「本地人」一詞強調「大地之子」的概

念，目的在正當化其特殊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馬來半島的「原住民」

雖然更具本地人與大地之子的正當性，但卻存有落後與不文明的負面意涵，

其權利並未獲得憲法明文保障，也未能享有等同於馬來人的特殊地位，迄

今他們仍為自己的土地權等權益在奮鬥（Nah, 2006: 286; Aiken & Leigh,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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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馬來西亞憲法』第 153 條規定，馬來西亞國王必須（Commissioner 

of Law Revision, 2010; Nakamura, 2015）： 

 

保證馬來人和沙巴、砂勞越原住民的特別地位……以必要的方式

執行本憲法和聯邦法律規定的職責，保證馬來人和沙巴、砂勞越

原住民的特殊地位，並確保公共職務（不包括州的公共職位）、

獎學金、助學金和聯邦給予和提供的其他教育和培訓特權和設施，

為馬來人和沙巴、砂勞越原住民保留其認為適當的配額……。 

 

『馬來西亞憲法』以「在地性」（indigeneity）來掩護「馬來性」（Malayness）

（謝國斌，2018）。沙巴人與砂勞越人在「在地人」的巨傘下獲得特殊地

位，這顯然是附屬的概念，也宣示馬來人並非獨厚馬來人自己。然而，既

然馬來人的特殊地位明定於憲法，那麼誰是馬來人也有清楚的定義。根據

『馬來西亞憲法』第 160 條的定義（Commissioner of Law Revision, 2010）： 

 

馬來人指的是信奉伊斯蘭教、習慣說馬來語、遵從馬來習俗的人；

而此人是在獨立日以前出生在聯邦或新加坡，或其父母一方是生

於聯邦或新加坡，或是在獨立日時已經定居在聯邦或新加坡者。  

 

從憲法條文可知，馬來人同時擁有馬來性與在地性，讓享有特殊地位

順利成章。雖然憲法有規定馬來人的祖先來源，然而在實際政治的運作上，

「信奉伊斯蘭教、習慣說馬來語、遵從馬來習俗」卻是最重要的規範。在

語言與教育政策的推行下，只要是馬來西亞的公民要達到「說馬來語」的

標準輕易可達，至於今日所謂的遵從馬來習俗幾乎等同與信奉伊斯蘭教，

也因此「信奉伊斯蘭教」可說是實務上定義馬來人的首要指標。在實際政

策作為上，馬來性常常優先於在地性。例如，馬來西亞學者 Mohd Arish 曾

經指出有一群印尼移民利用憲法規定而獲得馬來人的地位，甚至成為政策

保護的土著。原因是，多數印尼移民是穆斯林，說的印尼語和馬來語相通，

也可輕易遵從馬來習俗。他也進一步指出，馬來西亞統計部門把許多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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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阿拉伯裔與印度裔的穆斯林等分類刪除，將之通通歸類為馬來人，

其目的在藉此來擴大馬來人的人口比例，將馬來西亞打造成馬來人占絕對

優勢的國家（Nakamura, 2015），以鞏固馬來人的政治特權7。這些移民獲

得投票權，並享有土著特權，讓學者不禁感嘆：政府的政策偏愛非公民更

勝於公民（Sadiq, 2005: 109）。此外，此現象也引起了一些非馬來人之本

地人的不滿，他們認為這些政治特權實際上還是偏好穆斯林馬來人，他們

僅是二等本地人，作為馬來人陪襯的角色罷了（David & McLellan, 2014）。 

在馬來人主導的馬來西亞國族打造裡，由於馬來人享有特殊地位，且

馬來人的定義是「信奉伊斯蘭教、習慣說馬來語、遵從馬來習俗」，因此

伊斯蘭教與馬來語在馬來西亞也有特殊的地位。根據憲法第 3 條規定：「伊

斯蘭教為聯邦宗教；其他宗教亦可在聯邦各地以和平與和諧的方式被信奉。」

而馬來語則是馬來西亞的國語，在教育和政府中佔有主導地位，也被視為

國家團結的基礎。與中南半島國家不同之處，馬來西亞的國族打造並不強

調同化主義，而是明確地劃分族群類別，並且施予不同的待遇。據此，雖

然馬來語是國語，但政府不但沒有無禁止華語和淡米爾語，反而准許在小

學階段作為該族群學童的教學語言，不過中學階段則明確規定以馬來語為

授課語言（David & McLellan, 2014: 134）。 

身為一個脫離英國獨立的國家，英語在馬來西亞也有特殊的地位，並

沒有因為去殖民化的考量而被馬來西亞的社會與政府忽視。畢竟英語是國

際性的語言，享有優越的語言位階，也有助於促進個人和職業發展。因此，

英語在馬來西亞的教育和經濟中仍然具有重要意義，甚至於 2003 年把英語

納入中小學數學和科學的教學語言。不過，基於國族打造考量，從 2012 年

起，馬來語再次成為這些科目的教學語言。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全球化的

                                                        
7
 此現象在沙巴與砂勞越更為明顯，因為當地的馬來人口比例較低。執政的巫統藉由賦予

非法移民身分來擴大馬來人口庫，以獲取更多選票。 例如，1960 年時，沙巴當地原住

民卡達山人佔總人口 32%，華人有 23%，而馬來人僅佔 0.4%。 然而，透過賦予來自

菲律賓和印尼的非法移民身分，到了 1991 年卡達山人的比例下降至  19.6%，華人剩下

11.5%，馬來人增至 6.2%，而印尼人和菲律賓人等「新馬來人」則合計達  29.5%（Sadiq, 

2005: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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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以及對熟練勞動力的需求，英語仍然是商業領域和外國大學分校的通

用語言（David & McLellan, 2014: 135）。 

七、新加坡的國族打造 

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總人口約有五百多萬人，主要族群有華人（佔

74%）、馬來人（佔 13%）、印度人近 35 萬人（佔 9%），以及其他族裔

人口約（佔 3%）。19 世紀初葉開始，新加坡逐步淪為英國的殖民地；二

次戰後，新加坡人即非常渴望自治，並於 1959 年獲得自治權。由於新加坡

地小人稠資源匱乏，因而於 1963 年尋求加入馬來聯邦。然而，由於政治資

源分配的問題，以及彼此對國家定位有不同的想像，同住一個屋簷下的關

係只維持了兩年，新加坡於 1965 年 8 月 9 日脫離馬來西亞被迫獨立建國（韓

福光等，1999；謝國斌，2013）。 

新加坡獨立初期即有非常明確的國族打造工程，帶領新加坡獨立的首

任總理李光耀於 1965 年 8 月 9 日的獨立談話中宣示（Lee, 1965）： 

 

我們新加坡將成為一個多種族的國家，我們將立下典範，這不是

一個馬來人的國家，不是華人的國家，不是印度人的國家。每個

人都有他的位置：平等的語言、文化、宗教。（We are going to have 

a multi-racial nation in Singapore. We will set the example. This is 

not a Malay nation; this is not a Chinese nation; this is not an Indian 

nation. Everybody will have his place: equal; language, culture, 

religion.） 

 

從李光耀在馬來西亞聯邦時期與東姑．阿布都拉曼的交手即可得知，他所

想建立的是全民的國家，而非特定族群的國家。這樣的國族打造信念當然

有其時空背景，因為站在華人領導人的立場，這樣的主張更符合華人的利

益。全民國家的信念在東姑．阿布都拉曼主政的馬來西亞聯邦幻滅，被迫

獨立後的新加坡正好可以成為李光耀實踐全民國家信念的舞台。而獨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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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加坡確實也朝多族群的全民國家方向前進，一方面這可視為李光耀一

以貫之理念的實踐，但另一方面也是當時的時空背景所不得不然的抉擇，

因為 1965 年新加坡獨立初期面臨著國內外多方面挑戰。  

李光耀的「三不二要」談話可視為新加坡國族打造的指導方針，「不

是馬來人的國家」是針對馬來西亞聯邦時期的經驗而來，明確區別新加坡

與馬來西亞的不同，馬來西亞欲打造馬來人的國家，而新加坡則是一個多

族群共存的國家。「不是華人的國家」則是告訴世人雖然華人是新加坡的

最大族群，但新加坡並不是「第三中國」，新加坡的華人也不等同於「中

國人」8。1965 年正值越戰期間，共產黨勢力正如火如荼地在東南亞拓展，

由於中國是共黨大國，而東南亞的華人自然也被懷疑是中國共產黨的同路

人，這也是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決裂的重要背景因素。 

因此，新加坡被迫獨立後亟需解決內外交迫的族群問題。對外，必須

撇清與中國的關係，避免華人民族主義與周邊的馬來民族主義衝突的升高，

畢竟新加坡的獨立等同於與馬來西亞決裂，已經觸動了華人與泛馬來人的

衝突問題，因此新加坡必須謹慎處理與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的關係，避免

激起馬來民族主義情緒。對內，則必須好好處理國內族群關係，並透過法

律與政策來宣示其建立「多族群國家」以及「非華人國家」的決心，這一

點可清楚地從新加坡憲法的語言和族群政策看到。 

根據『新加坡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第 53

條規定：「所有在國會裡的辯論與討論應以馬來語、英語、華語或淡米爾

語為之。」  而憲法第 153A 條進一步規定：「馬來語、華語、淡米爾語和

英語為新加坡的四種官方語言」、「國家語言為馬來語，並以羅馬字母書

寫。」（謝國斌，2013）。透過四種官方語言來實踐多族群國家的承諾，

除了把三大族群的語言都納入官方語言，也把前殖民者的英語也列入，英

                                                        
8
 李光耀於新加坡獨立後對於其華人身分做了一番闡釋：「我不是中國人，就如甘迺迪總統

不是個愛爾蘭人。慢慢的，世人會知道，新加坡姓李、姓高、王、楊、林的人們，外表

上是中國人，說著華文，然而卻與中國人不同。我們有中國人的血統，我們不否認這點；

但重要的是，我們以新加坡的立場思考，關心新加坡的權益，而不是以中國人的立場，

為中國人的權益著想。」（李筱峰，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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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成為跨族群的溝通語言以及工作語言。 

至於把馬來語尊為「國語」則與把馬來人尊為「原住民族」有相乘效

果。根據『新加坡憲法』第 152 條規定：「政府應發揮其功能來承認馬來

人的特殊地位，其為新加坡的原住民族，據此新加坡政府應負起保護、捍

衛、支持、培養，及促進其政治、教育、宗教、經濟、社會及文化上的利

益以及馬來語。」把馬來人奉為原住民族即是承認其為這塊土地原來的主

人，把馬來語尊為國語更是有尊崇的意義，藉由憲法明確的規範，對內可

提升馬來人對新加坡的國家認同，對外則明白宣示這是一個尊崇馬來人的

「非華人國家」，可以獲得周邊馬來民族的認可，也消除了「第三中國」

的疑慮。 

在多族群共存的全民國家架構下，新加坡的實務語言政策乃是雙語政

策，一方面以英語為跨族群溝通的語言，另一方面則鼓勵新加坡人精通其

母語。 政府的理由是，精通母語可以讓不同種族背景的新加坡人保有其傳

統文化遺產，而精通英語可提升新加坡的國際競爭力，也可促進不同族群

背景的新加坡人之間的溝通與理解（Wee, 2014）。然而，語言之間也存著

階層的問題，英語是教學的媒介、也是工作的語言，更是發達致富的工具

與象徵，因此大多數新加坡人認為英語比母語更重要。而母語方面官方僅

承認馬來語、華語、淡米爾語，然而華人和印度人間存有許多語言次族群，

推廣單一的母語雖有助於減少族群內部分歧，但這對於多元族群文化的保

存其實也有其傷害。換言之，新加坡所謂的多族群國家打造，其實是把新

加坡人簡化成馬來人、華人、印度人三種類別，然後再透過英語來凝聚三

個族群，而最後在語言自然競爭與國際化的趨勢下，基於務實主義的理念

推行，新加坡實際上就是一個講英語的國家（Wee, 2014）。 

八、菲律賓的國族打造 

菲律賓是一個群島國家，由超過 7 千個大小不一的島嶼所組成，使得

其族群組成也極為複雜，是一個擁有眾多語言族群的國家。根據統計，菲

律賓境內包含多達 187 種不同的語言，有些語言已經瀕臨危機，而保持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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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的語言仍多達 150 多種，其中有 8 種語言屬於外來移民的語言，其餘皆

屬本土語言，主要屬南島語系（謝國斌，2016b）。 

菲律賓曾經遭受西班牙殖民超過數百年，1898 年之後改由美國接手。

西班牙的長期殖民並沒有把西班牙語廣為傳播，截至西班牙離開之時大約

僅有約 2%的成年人會說西班牙語，倒是天主教信仰有很大的進展，有超過

八成的菲律賓人信仰天主教9。西班牙殖民期間，除了推廣天主教之外，並

無心同化在地人，反而在菲律賓建立起族群階層制度（ethnic hierarchy）。

來自西班牙的半島人和在菲律賓出生的西班牙人地位最高屬統治階層，其

他階層則有為基督化的土著、非基督化的土著、混血兒，而信奉伊斯蘭教

的莫洛人（Moros）擇被視為異教徒。族群階層制度明顯在區隔族群，也惡

化了族群關係，例如莫洛人至今仍是菲律賓主要的族群問題（May, 1997）。 

美國接手後的菲律賓，族群階層制度逐漸淡化，美國也廣設公立學校，

因此到了 1939 年已經有 26%菲律賓人會說英語。在 1930 年代，菲律賓獨

立運動興起，美國於 1935 年放手讓菲律賓自治，進而於 1946 年正式獨立。

自治後的菲律賓在國族打造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選定國語，來顯示國家的

主體性。1937 年，他加祿語（Taglog）從眾多本土語言中脫穎而出，被選

為菲律賓國語。選擇他加祿語的理由很多，它是眾多本土語言裡使用人口

最多的（占總人口約 25%），是首都馬尼拉附近的使用語言，也是當時自

治領總統奎松（Manuel Quezon）的母語（Dawe, 2014; Tupas & Lorente, 2014），

因此他加祿語有其政治主場優勢。不過，從專業上的考量來看，他加祿語

也被認為是本土語言中最成熟的，擁有一致的拼音和書寫系統，因此勝出

為國語也被認為理所當然（Tupas & Lorente, 2014）。 

雖然他加祿語成為了菲律賓的國語，但他仍然難以擺脫地方族群語言

的格局，也難以令其他族群的人信服。為了淡化他加祿語的地方性和狹隘

性，菲律賓教育部於 1959 年將其改名為「霹靂賓語」（Pilipino），目的在

強調它是一種全國性的語言，而不僅僅是某個地區或族群的語言，而之所

                                                        
9
 不過或許菲律賓承襲西班牙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遺緒，於憲法第 2 條明確規定「政教分

離」的原則（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shall be invio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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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 P 開頭而非 F 則是基於反殖民需求，因為菲律賓眾多本土語言裡並沒

有 F 的發音（Tupas, 2015）。到了 1987 年，考量到兼容西方文化遺緒，政

府把 Pilipino正式定名為 Filipino，並明確書寫於憲法裡面（謝國斌，2016b）。

『1987 年憲法』確認了菲律賓語作為國語的地位，並將其與英語一起列為

官方語言。『菲律賓憲法』第 14 條明確規定：「菲律賓的國家語言是菲律

賓語……為了溝通和教學，菲律賓的官方語言是菲律賓語和英語，直至法

律另有規定。」 

歷經了數十年的推廣，菲律賓語的推廣確實取得了成效，對於菲律賓

的國族打造也有其助益。然而，基於務實考量，英語仍列為溝通和教學的

官方語言之一，「直至法律另有規定」為止。其實，英語最大的問題是它

是殖民者的語言，當初美國殖民主義的教育目的是要美國化菲律賓人，並

鞏固他們對美國的忠誠，因此英語代表著殖民壓迫和意識形態上的優越性

（Tupas & Lorente, 2014）。 

英語雖然意味著殖民者的語言，然而英語也同時是國際溝通的語言，

更是出人頭地的語言，享有極高的語言位階，英語與「啟蒙」、「民主」

和「自治」、「現代」、「進步」等幾乎劃上等號（Tupas & Lorente, 2014: 

168）。此外，美國雖是殖民者，但同時也某程度扮演解放者的角色，於 1898

年將菲律賓從西班牙的殖民解放，即使有取而代之的問題，但國勢日強的

美國讓菲律賓從「落後」走向「進步」，甚至允許菲律賓自治，進而獨立，

在在都讓菲律賓人難以將美國殖民賦予太多負面的意義。也因此，從菲律

賓自治伊始，英語持續在菲律賓扮演重要的角色，也一直是學校的教學語

言。1974 年，馬可仕政府推行雙語教育政策，菲律賓語成為多數科目的教

學語言，僅剩數學和科學持續以英語教學，這是英語在菲律賓學校教育中

首次面臨其他語言的挑戰。不過，『1987 年憲法』再次讓英語回歸教學與

溝通的官方語言地位，可見英語的影響力（Tupas & Lorente, 2014）。 

從 2009 年開始，菲律賓正式實施以母語為基礎的多語教育，規定在中

小學階段應使用學生的母語進行教學，其理由是學生通過其主要語言或家

庭語言學習效果最佳。母語教育的實施挑戰了長期以來英語和菲律賓語在

菲律賓教育中的主導地位，並為菲律賓豐富的語言多樣性在教育中開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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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可能性。不過吾人以為，這應該是菲律賓語和英語已經站穩官方語言

地位有關，這兩種語言在菲律賓的教育和社會各層面已立於不敗之地，因

此國家基於多元文化主義的思維可以兼顧其他母語的發展。總之，菲律賓

的語言政策經歷了從強調英語到重視菲律賓語，再到擁抱多語教育的演變

過程。這一演變歷程反映了該國在殖民歷史、民族主義和社會包容性等多

重因素影響下的複雜性。 

九、印尼的國族打造 

印尼是一個領土幅員遼闊且分散的國家，境內有擁上萬個島嶼，人民

使用超過 700 種語言，歷史上也從來沒有「印尼國」或「印尼人」這樣的

共同體概念，而是根據其地理位置、種族、語言、宗教、文化等差異來定

位自己（Meuleman, 2006）。其中群島居民間最大的共通點是伊斯蘭教信仰，

有超過八成的印尼人信奉伊斯蘭教，也因此宗教在印尼的國族打造過程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Laffan, 2003）。從 1945 年獨立建國以來，該如何在多族

群裡「異中求同」成為印尼的建國綱領，也一直是印尼政治菁英的重要任

務。印尼族群政策最大挑戰在於「異」與「同」這兩個概念，而國族打造

則在於異中求同，可見諸於建國綱領、宗教政策和語言政策等方面。 

如前所述，伊斯蘭教信仰凝聚了印尼人共同體的情感，而伊斯蘭教也

是抵抗基督教荷蘭人殖民統治的宗教，因此在印尼獨立之際，建立一個「伊

斯蘭國家」一度成為多數印尼人的夢想，也認為國家有義務實施伊斯蘭律

法，他們同時也認為基督教信仰不僅隱含對西方價值的推崇，更不利於印

尼國家認同與團結（Knörr, 2012: 8）。然而，即使超過八成的人為穆斯林，

意味著還有超過一成的非穆斯林人口，包含基督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

等。穆斯林的主張引起了其他宗教族群的緊張，尤其是在東部以基督徒為

主的島嶼，他們甚至以獨立出走為威脅。為了化解爭議，當時的總統蘇卡

諾（Sukarno）提出了「建國五原則」（Pancasila 潘查西拉），宣布印尼是

一個建構在一神信仰基礎上的「宗教國家」，但不是「伊斯蘭國家」。換

言之，印尼透過「宗教國家」這個建設性模糊的憲法策略來滿足爭端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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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謝國斌，2020），並且於憲法第 29 條明確宣示宗教自由：「國家

保障居民信仰宗教自由，並依宗教和信仰進行祈禱。」 

除了宗教政策之外，語言政策也在印尼的國族打造工程有重要作用。

為了追求國家的團結統一，印尼在獨立建國之初，選定「國語」也成為重

要的民族打造工程。印尼政治菁英捨棄了使用人數最多的爪哇語（佔總人

口四成多），也沒有沿用殖民母國的荷蘭語，而選擇了馬來語作為國語，

並定名為「印尼語」（Liddle, 1997）。印尼選擇馬來語作為國語，主要基

於以下考量：首先，馬來語是南洋群島的貿易通用語，擁有超過一千年的

歷史，並且已在 1865 年被荷蘭殖民政府指定為第二官方語言。其次，馬來

語簡單易學，不像爪哇語那樣具有複雜的社會關係詞彙，容易讓非母語學

習者上手（Wright, 2004; Paauw, 2009: 2）。其三，馬來語在印尼獨立之初，

僅有約 5%的人口以其為母語，不具備政治經濟上的優勢，保有族群中立的

地位，不會被其他族群視為威脅（Musgrave, 2014; Rahmi Zakaria, 2015; Titis 

Setyabudi, 2017；謝國斌，2020）。 

印尼語作為國語的推行，被認為是一項「奇蹟式的成功」或「大成功」

（Pauuw, 2009）。它不僅是印尼各族群之間的溝通工具，也是教育、語文、

現代化、社會流動的工具，更是促進各族群凝聚出印尼同胞感的黏著劑。

印尼的民族打造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需要在「異中求同」的目標下，不斷

協調和平衡各個族群的利益和訴求。 

十、汶萊的國族打造 

汶萊於 1984 年 1 月 1 日正式脫離英國獨立，由蘇丹宣布依據國家哲學

（national philosophy）建立「馬來伊斯蘭君主國」 （Melayu Islam Beraja, 簡

稱 MIB）。根據汶萊官方說法，MIB 哲學是（Government of Brunei Darussalam, 

1984）： 

 

一個融合馬來語言、文化、習俗、教導伊斯蘭律法與價值，以及

君主制的系統，所有人都必須尊崇與實踐。……國家希望透過 MIB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20 卷、第 2 期（2024/夏季號） 

 

30 

哲學的採用與實踐，讓伊斯蘭的純潔、馬來民族的純潔，以及君

主制度可以被維繫。 

 

汶萊總人口約 49 萬人，主體人口是馬來人（佔總人口約 67%），最大

少數族群為華人（占總人口約 10%），其餘族群合計約 23%。汶萊是一個

政教合一的伊斯蘭世襲君主國家。蘇丹是國家元首與宗教領袖，兼任首相，

握有行政、立法、司法權力，全部立法會議員都由蘇丹直接任命，並無民

選立法機關。採行馬來伊斯蘭君主制，以馬來人的語言文化風俗為基礎，

馬來語為官方語言，以伊斯蘭教為國教，實施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律法，不

過其他宗教的信徒有權和平並和諧地信奉其宗教（憲法第 3 條規定）。 

雖然馬來語是唯一官方語言，但英語也具備第二語言地位，在商業、

法律、教育和媒體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被視為與更高的社會經濟地位相

關聯。 汶萊 1985 年起實施雙語教育制度，旨在讓學生精通馬來語和英語。

這種制度存在一些問題，特別是在英語非母語人士的教育成果方面，以及

對汶萊少數民族語言和文化認同的潛在影響（Sercombe, 2014）。 

十一、東帝汶的國族打造 

東帝汶位於南洋群島帝汶島的東半部，曾經遭受葡萄牙殖民超過 400

年之久，因此天主教與葡萄牙語成為今日東帝汶的重要標誌，天主教徒占

總人口超過九成，而葡萄牙語則是官方語言之一。東帝汶於 1975 年脫離葡

萄牙獨立，在『東帝汶憲法』第 1 條明白寫著：「東帝汶民主共和國獨立

日為 1975年 11月 28日。」然而，葡萄牙離去後沒幾天，強鄰印尼立刻揮

軍入侵併吞了東帝汶，使其成為印尼的第 27 個省份。印尼占領期間充斥著

暴力和鎮壓，估計有多達 20 萬東帝汶人在這段期間喪生。印尼當局在占領

期間推行印尼語，禁止使用葡萄牙語，使得印尼語在東帝汶普及化。為抵

抗印尼同化政策，天主教會選擇採用德頓語（Tetum）作為禮拜用語，鞏固

了該語言反侵略的象徵地位（Curaming & Kalidjernih, 2014）。1999 年，在

聯合國監督的公投後，東帝汶投票決定脫離印尼獨立，並於 2022 年 5 月 20



多族群國家的國族打造──以東南亞國家為例 

 

31 

正式脫離印尼再次獨立。 

脫離印尼的東帝汶在國族打造上特別強調「 反抗外國侵略」精神，並

明定於憲法第 11 條，內容特別強調「國家承認並尊重天主教會為國家民族

解放所作的努力。」不過，即使如此，東帝汶還是一個宗教自由的國家，

在憲法第 45 條規定：「人人享有良心自由、宗教自由和崇拜自由，宗教與

政府相分離。」 

在語言政策方面，東帝汶人口大約百餘萬，境內存有數十種語言族群，

政府承認的原住民語言達 16 個。至於官方語言的採行，東帝汶存有情感主

義（sentimentalism）和實用主義（pragmatism）兩種考量（Curaming & 

Kalidjernih, 2014），而出現「二加二」個官方語言的特殊情形。基於反抗

外國入侵（即反印尼）的情感考量，葡萄牙語和德頓語扮演關鍵的角色，

因此成為憲法明定的兩種官方語言。在印尼入侵期間，與印尼作戰的帝汶

人民解放陣線使用葡萄牙語溝通，因為印尼軍方通常聽不懂葡萄牙語，這

使得葡萄牙語具有深刻的情感價值，成為抵抗的象徵和初期民族認同的支

柱，可惜的是葡萄牙語並非廣為流通的語言，即使在 2002 年再次獨立初期

也只有約 5%的人口會說葡萄牙語。至於德頓語則是在天主教會基於反印尼

語而推廣之，也擁有反印尼殖民的精神。因此，基於反殖民的情感考量，

東帝汶於 2002 年脫離印尼獨立後，『東帝汶憲法』第 13 條明白規定：「東

帝汶民主共和國官方語言是德頓語和葡萄牙語。國家尊重並發展德頓語和

其他語言。」這兩種語言都被視為抵抗印尼殖民的語言，也是自由和身份

的象徵（Curaming & Kalidjernih, 2014）。憲法第 8 條甚至有關國際關係的

規範：「東帝汶民主共和國應與官方語言是葡萄牙語的國家維持優先的夥

伴關係。」 

然而，印尼佔領東帝汶期間長達二十餘年，期間印尼政府禁止葡萄牙

語，並在學校推行印尼語，其結果是葡萄牙語弱化，而印尼語普及化，估

計有約五成的人口會說印尼語。雖然印尼語是入侵者的語言而葡萄牙語是

抵抗入侵的語言，但在印尼話普及而葡萄牙語不普及的情形下，東帝汶政

府不得不妥協，乃於憲法第 159 條裡加了「工作語言」的條款，規定：「印

尼語和英語作為公職的工作語言，若有必要，可視同為官方語言。」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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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過渡時期印尼語和英語被指定為公務部門的工作語言，與官方語言

一起使用，直到認為不再需要為止（Curaming & Kalidjernih, 2014: 74）。 

從國族打造的觀點來看，東帝汶的兩種官方語言和兩種工作語言都存

有優缺點。葡萄牙語雖然有抵抗印尼入侵的精神象徵，但其使用人數少、

師資與教材尚嫌不足，國際流通性遠不及英語，再者它其實是前前殖民者

葡萄牙的語言，對於真正的東帝汶國族打造說服力不強。德頓語方面，雖

然是在地人的母語，但是母語人口也僅佔總人口約四成，且語言的文字化

和標準化仍是進行式，必須花時間才能見到普及的成效。印尼語被當成工

作語言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東帝汶政府必須和印尼語擁護者對抗，去印尼

語化是最終的目標。至於英語是被拿來和印尼語抗衡的工具，尤其在葡萄

牙語有爭議，而德頓語還不成氣候的狀態下，英語的發展格外受人矚目。

英語也被認為是一種重要的語言，因為它是國際語言，許多捐助者、志願

者和援助工作者（他們幫助東帝汶重建）都使用英語，而且越來越多的東

帝汶人正在學習英語並且越來越精通。然而，識者也擔心英語會成為「文

化滅絕」的工具，尤其英語是國際通用語言，普遍被認為比葡萄牙語和德

頓語有更高的語言位階，也是出人頭地的語言（Curaming & Kalidjernih, 

2014）。 

參、結語 

國族打造主要在定位「我們是誰」或者「我們不是誰」，民族國家的發

展從歐洲國家往外擴展，宗教和語言扮演兩個關鍵角色。隨著宗教世俗化

的發展，宗教因素在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已經不再是界定國家定位的關鍵

指標，而多數國家也都在憲法上准許信仰的自由。東南亞是世界宗教文明

的十字路口，世界各主要宗教都有在此傳播發展，其中中南半島以佛教信

仰為主，而南洋群島則以伊斯蘭教為大宗，至於菲律賓與東帝汶則以天主

教為主。 

在東南亞 11 個國家裡，以汶萊的宗教屬性最為明顯，透過國家哲學明

確宣示建立一個「馬來伊斯蘭君主國」，伊斯蘭教為國家，採行政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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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伊斯蘭律法，不過也在憲法上准許其他宗教信仰的自由。其次是馬來

西亞，由於憲法明確賦予馬來人特殊地位，而馬來人又以「信奉伊斯蘭教」

為最重要指標，因此馬來西亞不但是一個馬來人的國家，也是一個伊斯蘭

教的國家。至於印尼雖然是東南亞擁有最多穆斯林的國家，但其在建國之

初即以「宗教國家」自許，而非「伊斯蘭國家」，即使穆斯林人口占超過八

成的多數。至於中南半島國家則以佛教為主要宗教，泰國和柬埔寨都明定

佛教為國教，也都有「民族、宗教、國王」之國家格言；而寮國雖為共黨

國家，佛教信仰也是其國族打造的重要依歸；至於緬甸則存有非佛教信仰

的洛興亞難民問題，而越南的宗教議題則不明顯。菲律賓與東帝汶都是天

主教徒居多的國家，境內也存有其他宗教族群問題，然而這兩個國家都於

憲法裡明確規定政教分離的原則。 

除了宗教信仰之外，語言政策可謂是東南亞國家在國族打造上最重要

的項目，尤其在國家語言、官方語言、工作語言的選定。中南半島國家在

語言文化上都是採取同化主義（assimilationism）和單語主義，以境內最大

的主宰族群之語言和文化為基準，試圖把多元文化族群社會打造成一個同

質性國家，即所有人都講共同的語言、遵循相同的文化標準（Tupas & 

Sercombe, 2014）。而其優勢與弱勢族群的分野，剛好與地理環境之平地與

山地的分野一致，人數多的宰制族群居於平原地帶，而少數族群主要居住

於山區。同化主義除了是族群政治的傳統思維之外，中南半島國家之所以

可以這樣做，主要還是因為各國都擁有人口過半的宰制族群，他們不但是

人口的多數10，也都曾在歷史上建立國強大的王國，而在解殖獨立或對抗殖

民的過程中也扮演關鍵的角色，因此由其主導國家建設與國族打造自然可

以理解。 

相比而言，南洋群島國家的族群政治略顯不同。以菲律賓和印尼來看，

由於其島嶼領土的複雜性與族群的多樣化，遠比中南半島的平地 /山地分野

                                                        
10

 從主流族群的比例來看，在中南半島五國裡，依序是泰國泰族的 97.5%（不過泰國的數

據有分類上的爭議），柬埔寨高棉族的 90%，越南越族（或稱京族）的 86%，緬甸緬族

68%，最後則是寮國寮族的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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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複雜，也使得族群和語言上的差異更多元，致使這兩個國家都沒有任何

一個人口過半的強勢族群。從語言政策來看，獨立後的菲律賓選擇了人口

最多的他加祿語作為國語，最後演變成今日的菲律賓語。雖然他加祿語使

用人口最多，但也僅大約四分之一相對多數，因此菲律的國語推行運動也

遭遇到不少阻礙，後來也將英語這個殖民者的語言納為官方語言，在教學

和溝通上與菲律賓語並列。就印尼而言，獨立之初也為了選定國語而傷神，

當初爪哇語人口最多，達四成多，然而印尼卻毅然決然選定了使用人口僅

有 5%的馬來語作為其國語。在宗教方面，印尼有八成多的人信奉伊斯蘭教，

但在獨立建國之際幾經折衝，當時的政治菁英提出了名為「潘查西拉」建

國五原則，決定把印尼建設成一個「宗教國家」，而非伊斯蘭國家。 

除了中南半島與南洋群島之外，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可視為介於兩個地

理區域之間的國家，也因此其族群政治的模式也有所不同。馬來西亞與新

加坡的族群基本上僅有三大類，即本土的馬來人與外來的華人、印度人等。

馬來西亞脫離英國獨立建國後，其實也有類似中南半島鄰居的思維，要把

馬來西亞打造成馬來人的家園11。然而與鄰居不同的是，中南半島五國的宰

制族群僅是人數與政治上的優勢，但與大多數的少數族群相比並無原住民

族的優勢或獨享的正當性，因此這些國家並不敢明目張膽排斥少數族群的

權利，而是採取同化政策。然而，馬來西亞的馬來人與其他原住民族具備

本地人的「原住性」，而華人與印度人則是明顯的外來移民，因此在馬來西

亞的憲法裡即明確規範必須捍衛「在地人」的特殊權益，政府也無意同化

其他族群。 

新加坡則更是一個特例。新加坡以島嶼國家的地理環境建國，原先於

1963 年加入馬來西亞，後來因馬來西亞打算建立一個馬來人的國家，在理

念不合下於 1965 年黯然離開，建立獨立的新加坡。新加坡有華人、馬來人、

印度人等三大族群，在華人李光耀的領導下，新加坡明確宣示要打造一個

                                                        
11

 例如泰國意思為泰族人的國家，緬甸為緬族人的國家，柬埔寨為高棉族的國家，越南為

越族人的國家，寮國為寮族人的國家。對於少數族群問題，則以同化主義來達成最終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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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的全民國家，而非華人的國家或馬來人的國家，其中語言政策特

別耐人尋味。新加坡把在地馬來人的馬來語尊為國家語言，也賦予馬來人

原住民族地位。然而，同時也把馬來語、華語、淡米爾語、英語並列為官

方語言，然後再把英語作為工作語言。換言之，英語在新加坡並沒有面臨

解殖的問題，反而是化解族群分歧，幫助新加坡走向國際的重要工具。 

汶萊是一個「馬來伊斯蘭君主國」，明定馬來語為唯一官方語言，但英

語也具備第二語言地位。至於東帝汶則有「二加二」的官方語言政策，基

於反印尼侵略與反殖民的情感，明訂了德頓語和葡萄牙語為官方語言；然

而務實考量到印尼語人口眾多，不得不把印尼語當成「工作語言」，甚至「視

同官方語言」。為了制衡印尼語，東帝汶也把英語納入工作語言之一。  

語言政策是進行國族打造工程的重要一環，尤其是國家語言和官方語

言的選定。理論上來看，後殖民國家選擇國語的途徑主要分為「外借」和

「內選」兩種（Kloss, 1968; Garvin, 1974），前者是從世界主流語言中選擇，

後者則是從本國語言中挑選，而國語規劃具有團結、區別、尊嚴和參與（即

國際接軌）等四種功能（Garvin, 1974: 72-76）。團結功能是透過國語來連結

不同語言族群，基於多數決原則，選擇人數最多的本土語言作為「國語」

最為理所當然，這是中南半島五國、馬來西亞、汶萊、菲律賓等國家所採

行的模式；而新加坡和印尼都不是以多數決來選擇國語，而是以人數相對

較少的馬來語為國語，兩國各有其考量，但也都有團結族群的目的。區別

功能旨在「去殖民化」，要與殖民母國區分開來；尊嚴功能則體現民族主義，

從本土語言中選出國語最能彰顯此功能。換言之，基於解殖的區別功能以

及民族主義的尊嚴功能，沿用殖民者的語言並非最佳選擇。在東南亞諸國

裡，東帝汶的語言政策最為特別，前殖民者葡萄牙的語言成為兩個官方語

言之一，但看中的卻是其反印尼殖民的功能；而印尼語也因為迫於人數眾

多，必須勉為其難當成工作語言或「準官方語言」，至於英語則非殖民者的

語言，外借英語做為另一個工作語言的目的乃是基於制衡印尼語和國際接

軌的務實考量。 

英語是國際交流的語言，享有優越的語言位階，也是被視為發達致富

與榮譽象徵的語言，因此與前殖民國英國或美國做區隔並非最重要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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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反而有國際接軌與化解國內族群衝突的務實功能。因此，在東南亞各

國裡，英語這個前殖民者的語言成為新加坡與菲律賓的官方語言之一，在

汶萊則具備第二語言的地位，在馬來西亞也把英語納入中小學數學和科學

的教學語言。在全球化的時代，英語的優勢不待多言，遭受英國或美國殖

民的經驗雖然有卑屈與傷害之處，但其所帶來的文明感和語言優越也沒被

輕易被放棄，反而成為一種務實主義下的優勢，也因此英語在新加坡、菲

律賓、馬來西亞、汶萊等國都佔有一席之地，而東帝汶也將之納為工作語

言之一。至於在其他東南亞國家，東南亞國協也將英語納為組織的工作語

言。換言之，在東南亞諸國的國族打造裡，各國國語毫無懸念都內選自本

土語言，但是官方語言或工作語言，更具國際參與功能的英語則在務實考

量下被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東帝汶等國所採用，也在東南

亞國協的組織運作擔任官方工作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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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building is about defining “who we are” or ”who we are not,” 

with the primary goal of fostering internal identity and shap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Successful nation-building can enhance citizens‟ sense of 

cohesion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ountry and can also bring peace and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Religion and language policies are the 

two main focuses of nation-building.  This article takes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cluding Thailand, Myanmar, Laos, Cambodia, Vietnam, 

Malaysia, Singapore, the Philippines, Indonesia, Brunei, and East Timor,   

to explore how each country undertakes nation-building.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countries on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all adopt assimilationism, using 

the language, culture, and religion of the dominant ethnic group as standards, 

attempting to assimilate minority groups.  In contrast, the nation-building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n archipelago countries are more complex due to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Although these countries also designate 

national or official languages to define the nation, there is no obvious 

assimilationism. Instead, there are cases of ethnic differentiation (Malaysia, 

Brunei), ethnic co-prosperity (Singapore), seeking unity in diversity 

(Indonesia), and pragmatism (East Timor).  English, though a language of 

former colonizers in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Singapore, and Brunei, has 

become a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or working language due to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cross-ethnic communication.  

Keywords: Nation-building, Southeast Asia, language policy, multi-ethnic 

countries  


